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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根据： 

1992 年 12 月 22 日关于建立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的第 92-1338 号

第 17-13 条法令；  

2021 年 7 月 31 日关于任命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的法令；  

关于国家建筑卢浮宫和杜乐丽公园的庭院、通道和列柱的条例；  

欧仁·德拉克罗瓦国家博物馆的参观条例； 

法国社会行政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及 2025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

意见书；  

 

作出如下决定： 

序言 

本条例适用范围 

 

人员 

本条例全部内容适用于以下人员：  

1. 卢浮宫博物馆的所有参观者；  

2. 获准使用本馆场地举办会议、接待、讲座、音乐会、演出和各种仪

式的个人或团体； 

3. 任何非本馆的外部人员，包括因工作关系来访的外部人员。 

依照本条例第七章的规定，所有人员须始终遵守馆方接待与安保人员

的指引，并配合现场告示及语音播报的管理要求。  

场所 

卢浮宫博物馆公共开放区域包括：检票口前的接待区、检票口后的常

设展和临展展厅、各展部的文献资料中心。 

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卢浮宫博物馆参观者 

严禁以下行为： 

- 盗窃、故意毁坏、破坏和损坏任何陈列或保存在本馆的列入国

家保护名单或已登记的家具或建筑物或其他物品，依照法国

《刑法典》第 311-4-2 条和第 322-1 条的规定； 

- 未经许可在闭馆后滞留馆内，依照法国《刑法典》第 R 645-13

条的规定； 

- 在本馆上述接待区域及藏品陈列区域内吸烟，依照法国《公共

卫生法典》第 L.3512-8 条及第 R.3512-2 条的规定；  

- 穿戴遮盖面部的服饰入馆，依照 2010 年 10 月 11 日发布的第

2010-1192 号法令的规定。 

 

接待与安保人员 

接待与安保人员负责监督本条例的落实。为履行职责，他们有权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本条例得到切实遵守与执行，保障参观者安全

与场馆秩序。 

第一章 

接待区域出入及公共开放区域通行 

 

第一条 

接待区指位于玻璃金字塔下的拿破仑厅和狮门之间的空间。 

参考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拿破仑厅每天开放（周二和部分节假日除

外），开放时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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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四、六、日：9 点至 19 点； 

- 周三、五：9 点至 21 点。 

狮门入口每天开放（周二、五和部分节假日除外），开放时间：9 点至

17 点 30 分。 

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依法确定法定节假日闭馆日期。遇特殊情况

和重大活动时，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有权决定更改上述开馆日期

和时间。 

第二条 

接待区免费开放。公众务必遵守本条例所有规定。 

需接受对个人随身物品及行李的安检，如发现违禁物品，本馆有权拒

绝入馆。  

12 岁以下儿童须由成人陪同方可入馆。 

除须遵守序言所述法律法规及本条例第五章关于人员、财产、文物及

建筑保护的规定外，参观者还应避免任何可能妨碍公共服务正常运作

的行为。 

 

第三条 

参观者须对本馆工作人员或其他参观者始终保持文明礼貌。  

禁止出现喧哗、暴力、攻击性或不当行为，以免影响其他参观者与工

作人员的安全及安宁。 

凡对本馆工作人员实施侮辱行为（含威胁、恐吓、人身暴力及言语辱

骂），均视为严重违反本条例，并将按第七章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四条 

严禁以下行为： 

- 进行募捐和请愿； 

- 无理取闹，对本馆工作人员及其他参观者施行暴力、攻击性和

不当行为；  

- 组织示威集会； 

- 引发人群聚集或围观； 

- 阻碍通行，堵塞过道和出口，在楼梯和自动扶梯上坐卧停留； 

- 任何阻碍商业销售点和展厅出入的行为； 

- 从事任何商业推销、广告宣传、政治传播或拉客行为； 

- 穿着泳装、裸体、赤膊或赤脚进入馆内； 

- 使用会干扰其他参观者的音响设备； 

- 在长椅上躺卧、随地吐痰，以及损坏供公众使用的设施（如长

椅、板凳等）； 

- 馆内（含室外区域）使用电子烟。 

第五条 

严禁携带任何因其性质或用途可能危及人员安全、财物安全、艺术品

保护或建筑安全的物品进入公共开放区域。因此，严禁携带以下物品

入馆： 

- 各种枪支武器和弹药； 

- 各种工具，包括美工刀、螺丝刀、扳手、锤子、钳子和剪枝

钳； 

- 各种钝器（防身棍棒、棒球棒）； 

- 过重、体积过大或散发异味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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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损坏展品、建筑物和/或安全设备的物质； 

- 释放致人失能或麻痹物质的装置，以及电击器等人员控制器

械； 

- 艺术品或古董； 

- 超出入口安检人员认定合理数量的饮料或食物； 

- 动物，导盲犬或陪同肢体或精神残疾人员的辅助犬除外。 

 

持有违禁物品的参观者须在进入卢浮宫前予以弃置。所有违禁物品离

馆时不予退还，本馆有权进行销毁处理。若参观者拒绝配合，将禁止

其入馆且不予退票。 

 

允许持有正式许可的临摹画家使用上述部分违禁物品，但须在安保人

员及消防预防安全部门消防员的监管下使用，且仅携带每日所需用

量。  

 

若发生违反前述条款的行为，公众接待与安保部门有权通知执法机关

介入。 

 

 

第二章 

行李和寄存处 

 

第六条 

行李自助寄存处为参观者免费提供衣服、拐杖、雨伞、箱包等个人物

品存放服务，物品最大尺寸不得超过 55厘米 x35厘米 x20厘米，口袋、

车轮和把手包括在内。 

行李寄存服务仅供参观常设和临时展的参观者和演播厅观众使用。 

第七条 

团体参观者须使用专用寄存处（与散客寄存处分设）。 

第八条 

本馆对存放在行李自助寄存处储物柜内个人物品的丢失或损坏概不负

责。 

第九条  

所有存放在行李自助寄存处的个人物品必须在当日闭馆前取回。逾期

未取的物品将由本馆工作人员作为遗失物品登记，并由接待服务处保

管 15 天。上述期限届满后，这些物品将根据其性质在专业协会协助下

进行回收或销毁。官方文件或物品将移交警方处理。易腐食品则在每

日闭馆后统一销毁。 

第三章 

常设展展厅和拿破仑厅临展展厅 

 

第十条 

常设展和临展展厅开放时间如下： 

1. 周一、四、六、日：9 点至 18 点； 

2. 周三、五：9 点至 21 点。 

3. 文化主题活动特别开放夜场：18 点 45 分至 2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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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可在特殊情况下因活动需要

（如实行预约制等）决定调整上述开馆时间，并可通过行政决定调整

文化主题活动特别夜场的公共开放区域范围。 

部分展厅可能因故临时关闭，展厅关闭不构成门票退换依据。 

闭馆前将提前清场。闭馆前 30 分钟开始清场。 

现场售票截止时间为常展及临展区实际闭馆前 1 小时（17 点）（夜场

开放日除外）。夜场开放日闭馆前 1小时（20 点）开始停售门票。 

第十一条 

未经卢浮宫博物馆事先明确授权，严禁任何形式的门票转售行为。 

第十二条 

公众开放时段内，进入及参观卢浮宫博物馆须持有由卢浮宫博物馆正

式授权机构核发的有效门票。 

以下凭证视为有效： 

- 本馆门票； 

- 符合免费参观条件的凭证； 

- 临时或长期通行卡和凭证；  

- 临摹画家特许证； 

- 团体参观票，含预约费、门票和服务费用凭证（如适用）。 

本馆接待安保人员有权在参观期间随时进行抽查。 

第十三条 

下列规定适用于常设展与临展展厅。这些具体条款是对本条例序言所

述法律和法规规定、本条例第五章关于人员安全、财产、展品及建筑

保护措施，以及第二条至第五条通用条款的补充。 

严禁以下行为： 

- 越过为避免参观者过于靠近展品而安置的隔离线或坐在隔离设

施上； 

- 触摸展品。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为盲人或视

力障碍者提供的特许除外； 

- 使用放大镜观看展品。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

为视力障碍者提供的特许除外； 

- 使用有可能对展品造成损坏的物品指向展品，如铅笔或其他书

写工具、拐杖、导游使用的所有导游工具等； 

- 在展厅内饮食，所有食品和饮料必须妥善存放在密封袋中，仅

允许在远离展品的地方饮用无气泡的水； 

- 任何造成环境嘈杂影响他人的举动，包括使用手机； 

- 使用隔离区内的电源插座。 

 

此外，严禁把下列物品带入展厅： 

- 尺寸超过 55 厘米 x35 厘米 x20 厘米的包袋、公文包、文件夹、

行李、包裹或画夹； 

- 婴儿背袋； 

- 滑板车、轮滑鞋、滑板、电动独轮车、带轮行李箱及购物推

车； 

- 拐杖及步行手杖。但允许老人或残疾人使用末端带有保护套筒

的拐杖； 

- 艺术作品的复制品和浇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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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 

- 保护头盔； 

- 摄影器材三脚架和便携支架、自拍杆等； 

- 照明装置及支架，参见本条例第六章的规定； 

艺术创作或临摹所需原料（包括画布、板材、水彩、水粉等），本条

例第五条规定的特许情况除外。 

 

第四章 

团体参观 

 

第十四条 

所有参观卢浮宫博物馆的团体均须提前预约时段，并由 1名具备讲解权

限的团体领队或持证讲解员陪同（依据法国《旅游法》第  R.221-11

条）。 

 

团体分类与规模： 

- 小团（小型团体）：1至 6人，含付费和/或免费参观者，由 1名

领队陪同，小团总人数（含领队）不得超过 7 人； 

- 大团（大型团体）：7 至 20 人，含付费和/或免费参观者，由 1

名领队陪同，大团总人数（含领队）不得超过 21人； 

- 学校团体：7 至 35 人（含领队）； 

- 校外活动团体：7 至 25 人（含领队）； 

 

团体领队须全程携带团体参观有效票券（含团体预约票及团体成员

票），并须在显眼位置佩戴团体接待处核发的讲解许可法语标识。 

 

预约凭证与成员门票仅限票面标注日期、时段及服务内容的一次性入

馆。不得二次入馆，离馆即终止参观权限。迟到超过票面标注时间 30

分钟，团体将失去参观资格，门票作废。 

 

此外，团体领队须全程陪同团体，直至全部成员离馆。 

 

本馆免费开放日恕不接待团体参观（如 7 月 14 日法国国庆节、免费夜

场、特殊活动等），经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特许的

例外情况除外。 

第十五条 

团体参观须由领队带领，领队必须保证团体成员遵守本条例并保持良

好的团体纪律。 

学校团体参观需满足以下要求： 

- 学前至初中学生团体：每 8 名学生须配备 1 名陪同人员； 

- 高中学生团体：每 15 名学生须配备 1 名陪同人员； 

- 课外活动团体：每 8 名儿童须配备 1名陪同人员。 

为确保安全，未按规定人数配备随行陪同人员的学生团体将被谢绝入

馆。  

 

在任何情况下，团体不得妨碍其他参观者。 

大团讲解时，团体须自备耳机设备（本馆不提供）。禁止团体在玻璃

金字塔下方停留。如需交流博物馆参观信息，应前往团体接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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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团体仅在领队持有卢浮宫核发的预约凭证和团体成员门票时，方可进

入团体接待区。 

未遵守此规定的团体，或使用个人门票替代团体预约凭证与团体成员

门票的团体，一概谢绝入馆。 

领队办理必要手续时，团体须根据本馆接待与安保人员的安排，等候

在通道外区域。 

第十七条  

本馆对展厅内讲解权限采取规范管理。仅以下人员（凭有效证件）可

在馆内进行讲解： 

- 持有根据法国《旅游法》第 R. 221-11 条规定发放的专业许可证

的讲解员或导游； 

- 国家博物馆讲解员； 

- 持有专业许可证的法国或外国博物馆研究馆员； 

- 卢浮宫学院的教师及助教、带领学生参观的法国或外国教师； 

- 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特许人员； 

-  卢浮宫教育培训卡（CLEF）持有者（经教育、社会公益及无

障碍群体团体导览培训）； 

上述人员应把专业许可证原件或胸牌置于醒目之处。  

 

第十八条 

本馆工作人员有权在参观期间随时进行监督检查，以核实讲解人是否

具备资格，并核查团队参观规定的遵守情况， 

如团体参观票（预约凭证和参与者门票）、团体人数等。 

凡违反第三章和第四章规定者，本馆有权中断其参观并勒令离馆，参

观门票费用不予退还，禁止其未来团体参观预约资格。 

第十九条 

参加本馆组织的人工讲解参观必须佩带耳机，领取耳机需抵押身份证

件。 

第五章 

人员、财产、展品与建筑物的保护 

 

第二十条 

参观者不得有任何可能危及到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 

严禁： 

- 越过为避免参观者过于靠近展品而安置的隔离线或隔离设施； 

- 无故使用轮椅或婴儿车专用自动扶梯； 

- 不当使用自动扶梯，如逆向行走、乘扶梯时撑在扶手带上或扶

梯台阶上、拉扯扶手带阻止其运行等； 

- 在馆内任何物体表面写字刻字和涂鸦； 

- 在馆内奔跑、滑行、推搡或攀爬； 

- 离弃个人物品，即便只是很短的时间； 

- 使 12 岁以下未成年人脱离成人监护； 

- 肩扛儿童或其他人员； 

- 未经本馆安保人员许可擅自搬移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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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故擅自操作火灾警报器或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水带、消

防水管等）； 

- 无故擅自操作防盗报警系统。 

未成年人的父母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负有责任。 

因此，他们应保证未成年人遵守上述及下述条例规定。 

 

第二十一条  

如遇任何人员受伤、不适或异常事件均须立即向本馆工作人员报告。

参观者中如有医生、护士或急救人员出面协助，该人需守候在病人或

遭遇意外事故者的身旁，直至其被安全撤离现场，并应向现场工作人

员及消防安全处消防分队负责人提供姓名与联系方式。 

第二十二条 

如遇火情初起或重大事故，须保持绝对冷静。 

应立即通过以下方式报警： 

口头向安保人员、消防安全处消防员或任何本馆工作人员报告。 

第二十三条 

参观者如走失迷路，将由本馆接待安保人员陪同前往拿破仑大厅的服

务区。 

第二十四条 

凡馆内遗弃物品经判定可能对安全构成威胁，巴黎警察总局相关部门

有权不经通知立即予以销毁。 

第二十五条 

如馆内发生盗窃或盗窃未遂事件，可启动警报预案，具体措施包括封

锁所有出入口并对离馆人员进行检查。离馆管控可能涉及由接待及安

保人员进行行李与衣物的目视检查，或由司法警察执行人身搜查。 

第二十六条 

根据法国《刑法典》第 R642-1 条规定，当执法人员要求协助时，所有

参观者均有义务予以配合支持。  

 

第二十七条 

为了保证安全，本馆接待安保人员有权要求参观者打开箱包接受检

查。 

第二十八条 

本馆实施视频监控以保障人员及财产安全。 

监控影像最长保存期限为 1个月。如需行使法国《信息与自由法》所赋

予的权利，特别是调阅涉及本人的监控影像，或需了解相关监控系统

信息，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公众接待与安

保部主任：电话： 01 40 20 50 50，个人数据保护专用邮箱：

donneespersonnelles@louvre.fr，邮寄地址：Musée du Louvre, 75058 Paris 

cedex 01（注：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第六章 

拍照、录像、临摹及调查 

 

第二十九条 

在常设展展厅内允许拍摄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照片及录像，但禁止使用

闪光灯等照明设备。 

在临展展厅内可能会禁止拍照和摄像。 

禁止对馆内技术设施和器材进行拍照和录像。 

mailto:donneespersonnelles@louvr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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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准。 

 

拍摄行为不得损害本馆及其工作人员或其他参观者的声誉。特殊拍摄

许可可由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特批，相关申请须提

交至本馆对外关系与传播部审批。 

第三十条 

专业摄影、拍摄电影、录制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受专门规定管辖，并

须事先获得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的书面许可。 

书面许可随附一份具体细则，说明相关使用条件。 

除获得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的许可外，若本馆员工

或公众出现在任何录像、摄影或录音中，还需获得其本人同意。如有

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本馆概不承担对第三方的任何责任。  

第三十一条 

临摹本馆展品需获得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长的许可，

申请材料需提交给负责临摹画家事务的主管办公室。 

获得许可者必须遵守本条例的各项规定及与之相关的特别规定，如所

临摹原作的保护、良好秩序和任何复制权。 

在常设展厅与临时展厅内，允许使用最大尺寸为29.7厘米×42厘米（A3

规格）的纸张或轻型纸板进行速写创作，但不得妨碍其他参观者正常

参观和通行。同样，所携带的画夹尺寸亦不得超过 29.7 厘米×42 厘米

（A3 规格）。 

第三十二条  

任何调查和民意调查应事先获得国家公共机构卢浮宫博物馆主席兼馆

长的许可。 

第七章 

违规与处罚 

 

第三十三条 

参观者必须服从本馆工作人员依据本条例作出的指令。 

如违反本条例规定，当事人可能会面临被禁止入馆、立即驱逐出馆等

处罚，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司法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馆工作人员尤其是接待安保人员负责监督本条例的正确执行。 

第三十五条 

对执行职务的本馆工作人员实施暴力行为、进行威胁或侮辱，将依法

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第八章 

最后条款 

 

第三十六条 

参观者可在接待大厅协助服务台、杜乐丽公园服务台或卢浮宫官网 

(www.louvre.fr)上提交宝贵意见与建议。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实施之日起，原条例即行废止。本条例内容通过公告栏公示

及其他适当方式向公众发布。 

http://www.louvre.fr/

